
新乡医学院
关于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发表论文的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更好地发挥研究

生在学校科研工作中的作用，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特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论文为研究生在规定时间内公开发表的原

创性学术论文（以下简称“论文”），不包括会议论文、摘要等，

发表申请学位的论文内容应与所学专业内容密切相关。成果第一作

者单位需为新乡医学院。

第二章 发表论文要求

第三条 论文篇数与水平要求

（一）学术型研究生

在学期间，自然科学类研究生必须至少在最新版“中文核心期

刊目录”收录或以上期刊发表 1 篇学术论文。人文社科类学术型研

究生必须至少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或以上期刊发表 1 篇学术论文。

（二）专业型研究生

在学期间，专业型研究生必须至少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

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或以上期刊发表 1 篇学术论文。



第四条 论文署名要求

（一）作者署名要求

用于申请学位的论文，如是中国核心期刊或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学位申请人必须为第一作者，导师必须为通讯作者。

用于申请学位的论文，如被 SCI 收录（影响因子<1.0），学位

申请人可以为第二作者，导师必须为第一作者。

用于申请学位的论文，如被 SCI 收录（影响因子≥1.0），可按

照以下规定执行：

（1）1.0≤影响因子<3.0，可同时作为排名前 3 位作者申请学

位的研究成果。

（2）影响因子≥3.0，可同时作为排名前 4 位作者申请学位的

研究成果。

（3）影响因子≥5.0，可同时作为排名前 5 位作者申请学位的

研究成果。

（4）影响因子≥10.0，可同时作为排名前 6 位作者申请学位的

研究成果。

并列第一作者的第二名按第二作者计，后面以此类推。

研究生具有双导师时，各导师必须在研究生处备案方予认可。

（二）单位署名要求

1、论文第一署名单位应按照培养单位的规范名称署名“新乡医

学院+培养院系（如新乡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2、校外研究生培养基地培养的研究生，署名单位可为新乡医学

院及导师所在单位作为并列第一单位（如，发表论文署名单位1.“新

乡医学院”；2.武警总医院）。

第五条 专利、获奖的认定

（一）研究生在学期间所获授权及申请的与本研究课题相关的

专利，可用作学位申请。

1、专利类型属于发明专利，并且已经获得专利申请号，以专利

形式申请学位，研究生名次应在前三名，且受益人只限一人次。

2、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并且已经获得专利申请号，以专

利形式申请学位，研究生名次应为第一名。

（二）研究生在学期间获与研究课题相关的厅级及以上科技进

步奖，可用作学位申请。以获奖形式申请学位，研究生名次应在前

三名，且受益人只限一人次。

（三）以专利或获奖成果形式申请学位者，专利与成果必须与

本人学位论文密切相关。

第三章 发表论文的认定

第六条 论文收录的认定规则

（一）鉴于 SCI 收录刊物目录每年均有调整变化，SCI 发表论

文以论文正式接收时检索结果为依据；中文核心期刊以北大最新版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依据；《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以国家权威部门颁布的期刊目录为依据。

第七条 论文发表时间的界定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rs=1&u=http%3A%2F%2Fwww%2E51test%2Enet%2Fshow%2F678607%2Ehtml&p=baidu&c=news&n=10&t=tpclicked3_hc&q=chinacpunioncpr&k=%D1%A7%CE%BB&k0=%D1%A7%CE%BB&k1=%D2%BD%BF%C6%B4%F3%D1%A7&k2=%CA%D7%B6%BC%D2%BD%BF%C6%B4%F3%D1%A7&k3=%CB%B6%CA%BF&k4=%D1%A7%CE%BB%C2%DB%CE%C4&k5=%D1%A7%CA%F5%C2%DB%CE%C4&sid=e8423d1b3d64172&ch=0&tu=u1305503&jk=8104ad66606c79a7&cf=1&fv=13&stid=9&urlid=0&luki=2&seller_id=1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rs=1&u=http%3A%2F%2Fwww%2E51test%2Enet%2Fshow%2F678607%2Ehtml&p=baidu&c=news&n=10&t=tpclicked3_hc&q=chinacpunioncpr&k=%D1%A7%CE%BB%C2%DB%CE%C4&k0=%D1%A7%CE%BB%C2%DB%CE%C4&k1=%D1%A7%CA%F5%C2%DB%CE%C4&k2=%B2%A9%CA%BF&k3=%B1%B1%BE%A9%CC%EC%CC%B3%D2%BD%D4%BA&k4=%CC%EC%CC%B3%D2%BD%D4%BA&k5=%D1%D0%BE%BF%C9%FA&sid=e8423d1b3d64172&ch=0&tu=u1305503&jk=8104ad66606c79a7&cf=1&fv=13&stid=9&urlid=0&luki=6&seller_id=1


（一）全日制研究生申请学位的论文发表时间须为在学期间或

毕业后 2 年之内。

第八条 论文审核的工作程序

（一）学位申请人须填写并打印《新乡医学院研究生发表论文

登记表》，与论文原件及复印件一起上交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研

究生管理部门审核，审核通过并填写发表论文汇总表后提交校学位

办公室，校学位办公室复审合格后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二）对于已被期刊录用但尚未发表的论文，学位申请人需提

交该期刊的正式接受函和经导师签名认可的论文全文后可进入学位

申请程序；已经以网络版发表的 SCI 论文可认定其为正式发表。

（三）对于使用收录期刊接受函申请硕士学位者，待论文正式

发表后下发学位证书。

第四章 导师的作用

第九条 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高水平论文是学位论文质量的

重要体现，也是学校研究生培养方案所规定的重要内容之一。导师

应高度重视，教育并监督研究生遵守学术规范，指导研究生在规定

时间内发表符合要求的论文，并在学位申请阶段作为论文的责任人

做好审核工作。

第五章 对未发表规定论文的研究生的处理办法

第十条 未按规定正式发表论文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可申请

答辩，按期毕业。但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均暂不



受理其学位申请，待其发表论文达到要求后，再提交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其学位申请，学位申请有效期两年。

如毕业后两年内未完成规定论文的发表，今后将不再讨论其学位授

予问题。

第六章 发表论文的奖励

第十二条 奖励政策

按照《新乡医学院研究生科研奖励》办法实施。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以上确定的发表论文要求为学校设定的最低要求。

支持和鼓励各院（系、部）分委员会根据本学科情况进一步提高发

表论文要求，但须提前做好导师和学生的告知。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实行，本规定由研究

生处负责解释。原《《新乡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发表暂行规

定》（院发〔2004〕14 号）文件自本办法实行之日起废止。




